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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水务管理局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治水工作发表重要论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强调要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青岛是我国北方严重缺水城市之一，“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从源头提高取用水合规性至关重要。

为更好地指导取水单位和个人规范取水行为，进一步提高取用水规范化水平，青岛市水务管理局依据《水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山东省水资源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一、取水基本要求

1.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水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除以下情形外，都应当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向税务部门缴纳水资源税。

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⑵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等年取水量不超过三千立方米的；

⑶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⑷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⑸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2.以监测、勘探为目的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建设单位应于施工前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以及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取（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危险排除或者事后10日内，将取水情况报取水口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地下工程建设对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开挖深度达到 5米或者疏干排水量达到5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工程,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于工程开工前, 将工程建设方案和防止对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方案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5.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到5万立方米以上的, 要依法申请取水许可, 安装排水计量设施,定期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疏干排水量和地下水水位状况。

6.建设项目取得取水许可申请批准文件，申请人方可兴建取水工程或者设施。

7. 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

二、取水计划申请责任

1.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取水审批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其本年度的取水情况总结（表）和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建议（表）。

2.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开始取水前30日内，向取水审批机关提出其该年度的取水计划建议。

3.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因扩大生产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年度取水计划的，应当报经原取水计划下达单位同意。
三、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与校核责任

1.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口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计量设施，并按《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23）要求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核准，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
2.年取水许可量达到取水许可规模（地表水50万立方米/年，地下水5万立方米/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设远程在线水量计量监测设施，并于国家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

四、水量互认责任

取水单位和个人（纳税人）应当在申报纳税时，按规定同步将取水计量数据通过取用水管理平台等渠道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五、监督检查责任

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取用水监督检查工作给予配合，提供取用水相关数据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六、封井或者回填责任

报废的矿井、钻井、地下水取水工程，或者未建成、已完成勘探任务、依法应当停止取水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由工程所有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实施封井或者回填。
